
申請機器儀器設備國內無產製證明申請應檢附之書件 

壹、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業或技術服務業申請者： 

依據：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十四章增註九、八十五章增註五及九十章增註二。 

申請所需文件： 

1.申請書乙份（表 Y342；一式五聯）。 

2.公司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與工廠登記證（或設立許可函）影本各乙份。 

3.輸入許可證影本乙份（免輸入許可證者需附信用狀或付款證明或其他購置  

證明文件）。 

    4.設備型錄或說明書乙份。 

    5.機器設備清單一式五份（表 Y319，經自動化通關光碟片輸入後再由印表    

機列印）。 

    6.經自動化通關光碟片輸入之磁碟片。 

貳、租賃公司會同使用事業共同申請者： 

依據：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十四章增註九、八十五章增註五及九十章增註二。 

申請所需文件： 

1.申請書乙份（表 Y343；一式五聯）。 

2.公司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與工廠登記證（或設立許可函）影本各乙份。 

3.輸入許可證影本乙份（免輸入許可證者需附信用狀或付款證明或其他購置  

證明文件）。 

    4.設備型錄或說明書乙份。 

    5.機器設備清單一式五份（表 Y319，經自動化通關光碟片輸入後再由印表    

機列印）。 

    6.經自動化通關光碟片輸入之磁碟片。 

    7.租賃公司之公司執照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各乙份。 

    8.資本租賃合約影本一式五份。 


